附件  
         
云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设计重大变更清单
	专业
	重大变更情形

	一、岩土勘察专业
	1. 施工中发现岩土工程情况与勘察报告出入较大，导致设计较大调整，必须进行补充勘察或施工勘察的；
2. 设计变更导致原勘察报告不能满足设计要求的；
3. 不良地质及特殊性岩土导致场地环境地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必须重新勘察的。

	二、建筑专业
	1. 改变建筑使用功能性质；
2. 改变总图布局或场地开口，改变建筑物层数、高度、轮廓、面积，改变外立面风格；
3. 改变对结构安全存在不利影响的平面功能、布局（特别是存在荷载变化时）；
4. 改变建筑防火类别，火灾危险等级；
5. 改变消防车道、登高场地，消防救援设施；
6. 改变防火分区，消防疏散体系设计；
7. 改变人防工程(不含人防指挥工程)防护安全性；
8. 改变绿色建筑执行标准，改变绿色建筑设计等级；
9. 改变建筑节能执行标准，改变外墙、屋面、外窗等关键围护结构的保温隔热性能及安全性能；
10. 改变装配式建筑执行标准，改变单体建筑的装配率；
11. 改变地下室底板、外墙及顶板防水构造做法。

	



三、结构专业
	1. 改变结构的安全等级、设计工作年限、结构耐久性、抗震设防分类、抗震等级或抗震措施；
2. 改变结构体系或建造方式；
3. 改变主要承重构件的布置和传力途径、上部结构嵌固位置、主要荷载；
4. 改变主体结构材料等级(个别钢筋代换除外)；
5. 改变结构伸缩缝、沉降缝、防震缝的设置；
6. 改变基础形式、地基处理方式、基础持力层、抗浮设计水位及抗浮措施；
7. 改变预制装配式结构构件、钢结构构件主要连接方式；
8. 改变外围护结构体系与主体结构的连接方式；
9. 改变预应力构件的预应力形式、锚具、张拉方式、材料；
10. 改变既有结构加固项目中主要加固方式；
11. 建设过程中重大质量问题引起的结构变更；
12. 改变人防工程结构、主要荷载、参数等。  

	四、给排水
专业
	1. 改变给水系统供水水源或供水方式；
2. 改变给水设备用房及主要设备的设置位置影响安全、卫生、环境条件；
3. 改变集中热水系统热源或加热方式；
4. 热水系统分散供热改变为集中供热，或集中供热改变为分散供热；
5. 改变排水方式（重力流与压力流）；
6. 雨水调蓄设施或污水处理设施的增减；
7. 改变雨水调蓄设施或污水处理设施位置影响安全、卫生、环境条件；
8. 改变排放标准引起的污废水处理方式变更；
9. 改变消防给水及灭火设施的主要设计参数，改变消防水源、供水方式，灭火系统增减或类型变更；
10. 除分期建设增加的屋顶消防水箱外，改变消防水池、泵房和消防水箱设置位置；
11. 改变人防给排水系统设计参数、给排水方式、系统；
12. 改变海绵城市设计指标且低于规划指标。

	五、暖通专业
	1. 改变集中供暖、集中空调系统冷热源方案，包括用能方式、能源使用效率、冷热源设备配置方案等；
2. 改变暖通空调系统，包括系统输配能耗、末端系统形式、服务范围、主要设备参数等；
3. 改变防排烟系统，包括防排烟系统形式、防烟排烟设置部位及设备的参数等；
4. 改变燃气(油)锅炉房、直燃机房、燃气三联供机房等与消防相关的设备机房位置、泄爆条件；
5. 改变暖通专业环保、卫生设计，包括锅炉房烟气、公共厨房油烟、实验室废气排放的位置、高度和排气处理方式等；
6. 改变人防区域防护通风和平时通风系统方式；改变人防通风系统主要设备的参数或数量，包括过滤吸收器、超压排气阀门、密闭阀门、风机、空调室内外机组、柴油发电机组。

	六、电气专业
	1.改变消防用电负荷等级、消防系统供电形式、供配电系统线缆选型以及供电电源变化导致的设计变更；
2.改变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全部或部分设计内容，以及设置区域、系统形式、系统供电形式变化导致的的设计变更；
3.涉及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的设计变更；
4.涉及爆炸危险场所的设计变更，涉及特殊工艺（如使用有毒有害、易燃易爆、强氧化等特殊气体）工业项目的设计变更；
5.涉及戏水池、喷水池、游泳池等特殊场所的电气安全防护设计变更；
6.改变建（构）筑物防雷类别、防雷措施、低压配电系统接地型式；
7.涉及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设计变更；
8.改变人防工程用电负荷等级、供配电形式、通信、人防电站、设计参数等。

	七、市政道路专业
	1. 改变道路使用功能、道路等级、设计速度；
2. 改变道路红线、道路平面线形、纵断面线形、横断面线形；
3. 改变道路与道路交叉形式：平面交叉改立体交叉、立体交叉改平面交叉或改变立交型式的；
4. 改变路基处理方式、路基支护形式、边坡处理方式；
5. 改变路面主体材料。

	八、市政桥梁专业
	1. 改变桥梁使用功能；
2. 改变桥梁线形；
3. 改变桥梁抗震设防等级、使用荷载等级、限界（净高减小、净宽减小）；
4. 改变桥梁结构体系；
5. 改变桥梁基础形式；
6. 改变桥梁主体材料。

	九、市政隧道专业
	1. 改变隧道的安全等级、设计使用年限、使用功能、技术标准、结构耐久性、抗震设防分类、抗震等级或抗震措施；
2. 改变隧道建筑限界及内轮廓；
3. 改变隧道防灾救援体系；
4. 改变隧道重大施工工法、重大施工工艺、结构形式和支护体系；
5. 改变隧道基底处理方式、抗浮设计水位及抗浮措施；
6. 因新增不良地质引起隧道衬砌支护参数调整及施工工艺、施工设备发生重大改变；
7. 隧道围岩级别、腐蚀性判定结果调整导致结构、材料重大调整的变更；
8. 增减斜井、竖井、风机房、变电所、泄水洞等辅助通道；
9. 受外部条件影响隧道深、浅埋发生改变或与周边既有建（构）筑物的平纵关系发生明显改变，导致隧道外部荷载发生明显变化，对隧道结构受力及安全有影响的变更；
10. 建设过程中重大质量问题引起的隧道结构变更；
11. 改变涉及人防工程防护安全。

	十、市政给排水专业、管廊
	1. 改变管道主干管道线路走向、断面位置、布局输水方式的；
2. 改变泵站、泵房的规模或结构，改变调蓄设施的容积或功能、材料、工艺等；
3. 改变主要干管管径、材料、强度标准及施工工艺的；
4. 改变雨水排水设计重现期的；
5. 改变管廊结构及布局、材料及强度；
6. 改变入廊管线种类及数量；
7. 改变涉及人防工程防护安全。

	十一、市政照明
	道路等级标准等设计参数变化所导致的市政照明系统设计变更。

	十二、市政燃气
	1. 改变燃气供气气源（介质、位置）；
2. 改变燃气主干管道线路走向；
3. 燃气供气规模发生重大变化；
4. 改变燃气管道管材；
5. 改变燃气管道设计压力；
6. 改变主要供气干管管径；
7. 燃气场站工艺流程发生重大变化；
8. 燃气场站配套附属工程（总图、建筑、结构、电气等专业）发生重大调整。

	十三、绿化和景观
	1. 改变园林绿地用途及配套建筑使用功能；
2. 改变影响主入口、重要景观节点的主要植物品种；
3. 改变总图中主园路（消防通道、应急救援）的功能。

	十四、水厂（净水、污水、再生水）及配套附属工程
	1. 改变水厂及配套附属工程规模、技术标准；
2. 改变净水厂水源取水方式、处理工艺、主要结构类型；
3. 改变污水、再生水处理厂处理工艺、主要结构类型。

	十五、城市轨道交通
	1. 改变线路、车站敷设方式（地上、地下）；
2. 线路平面位置、车站站位变更50m以上；
3. 改变车站数量；
4. 改变配线数量、位置；
5. 改变轨道减振方案；
6. 改变道床方案（碎石道床、整体道床等）；
7. 改变车辆制式、限界；
8. 改变车站主体层数；
9. 改变地上车站、建筑平面外轮廓形状和外形；
10. 改变车站主体工法（明挖、暗挖等）；
11. 改变车站换乘关系（通道、同台、平行等）；
12. 改变消防、人防等专项设计；
13. 改变暗挖隧道长度、内轮廓；
14. 改变暗挖隧道工法（矿山法、盾构法等）；
15. 改变桥位、断面布置、桥型结构；
16. 改变建筑结构的抗震设防烈度或抗震等级、类别；
17. 改变结构体系（独柱、双柱、框架结构等）；
18. 改变桥梁工法（预制吊装、支架现浇、移动模架现浇、挂篮等）；
19. 改变基础形式（扩大基础、桩基础等）；
20. 改变主变电所选址。

	十六、因政策调整和采用新的技术标准的。

	十七、其他涉及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变更内容。




